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

委托司法鉴定函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：

我院在执行(2022)京0105执856号案件中，经最高询价

评估系统摇号确定，由你公司进行评估工作。现委托你

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甜水西园18号楼10层2单元1101号的房

产进行评估。

根据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委托司法鉴定工作的若

干规定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上述评估工作，请你公司在

30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评估联系人： 杨 敏 18201378970

法院联系人： 张璐阳 86377533

案件承办法官：王宇翔 85998672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

二○二二年三月九日

注：

评估报告送达地址及收件部门：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龙爪

树南里朝阳法院第二审判区、朝阳法院执行局108室(张璐阳)

收。邮箱：lwy-cyfyzxj@bjchy.gov.cn

此案评估报告各需 6 份，请附评估收费函。



申 请 人：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

联系电话：13011106804

被执行人：关晖

联系电话：13301393933

被执行人：北京元纯传媒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：13301393933

（此页仅作联系评估使用，不算作评估报告组成部分）

请不要将评估报告直接寄给承办法官


